新安县石井镇人民政府关于石井镇2017年美丽乡村建设试点道路工程（旅游大道、规划一路及规划一路排水渠）
公开招标招标公告
一、招标条件
    石井镇2017年美丽乡村建设试点道路工程（旅游大道、规划一路及规划一路排水渠）项目已由相关部门批准建设，具备招标条件。招标人为新安县石井镇人民政府，现委托河南龙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欢迎符合条件的潜在投标人参加投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名称：石井镇2017年美丽乡村建设试点道路工程（旅游大道、规划一路及规划一路排水渠）
   2.2  项目概况：石井镇2017年美丽乡村建设试点项目包含旅游大道工程：第一段旅游大道（环湖路）路线经移民点向东北沿黄河边止于黄河库区码头，全场约2.3公里；第二段旅游大道（连接线）起于老石井村向北止于规划二路，全长约0.676公里；规划一路道路工程（旅游大道相连接）起于石井镇中学止于西坡移民新村，全长约0.9公里；规划一路排水渠起于石井老街西门止于石井小学，全长约400米。
   2.3  审批编号：洛新政集采【2017-08-9375】
   2.4  招标编号：洛新交易【2017】248号
   2.5  建设地点：新安县石井镇
   2.6  标段划分：一个标段
   2.7  资金来源：河南省美丽乡村建设奖补资金
   2.8  预算资金：约787万元
   2.9  计划工期：90天
   2.10 质量要求：符合国家质量验收备案标准
   2.11  招标范围：本项目招标文件、施工图图纸及工程量清单包含的全部内容
   2.12  安全目标：无重伤、死亡事故
   2.13  文明工地目标：市级文明工地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投标人应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且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有效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
3.2、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取消，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没有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问题，无不良记录；
   3.3、投标人具备有效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含）以上资质，并具有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财务状况良好；
[bookmark: _GoBack]   3.4、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应具有市政公用工程贰级（含）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不含临时建造师），并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拟派技术负责人须具备中级（含）以上职称。（注：拟派的项目经理和技术负责人不得在其他在建项目中担任职务并出具无在建项目承诺书，拟派的项目经理和技术负责人一经报名不得更换）。
   3.5、项目管理人员（施工员、质（检）量员、安全员、材料员、标准员）具有上岗证书（网上可查询，提供查询网页）；
   3.6、拟派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项目管理人员（施工员、质（检）量员、安全员、材料员、标准员）和被委托人须为本单位员工，并提供劳动合同及2016年7月份至2017年7月份连续的本单位社保缴费证明及缴费明细（加盖社保部门公章，并提供查询网站、登陆账号及密码,如该区域社保未联网，需提供社保局出具的未联网证明）。
   3.7、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由项目所在地或企业注册地检察院机关出具的《检察机关查询行贿犯罪档案结果告知函》原件（查询对象包括企业、法定代表人、项目经理）；
   3.8、提供“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供应商查询信用记录，如有不良信用记录（包括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弄虚作假等的不良行为）其报名及投标将被拒绝（提供查询网页，且随时可查）；
   3.9、外省企业须在“河南省建筑市场监管信息系统暨一体化工作平台”备案；
   3.10、被列入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单位报名不予接受。
3.11、本次招标项目采取资格后审，资格审查具体要求见招标文件。资格后审不合格的投标人投标文件将按废标处理。
   3.1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
四、报名信息及招标文件的获取：
报名时须携带以下证件：
4.1、投标人报名时须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的证照复印件（注：外省企业进豫需要在河南省建筑市场监管信息系统暨一体化工作平台登记并提供以上证照复印件及“一体化”网站查询信息加盖单位公章）；
4.2、拟派项目经理的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和无在建项目承诺书，拟派技术负责人的职称证书和无在建项目承诺书；
4.3、拟派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项目管理人员（施工员、质（检）量员、安全员、材料员、标准员）和被委托人劳动合同及2016年7月份至2017年7月份连续的本单位社保证明及缴费明细（加盖社保部门公章并提供查询网站、登陆账号及密码）；
4.4、《无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原件；

4.5、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或由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
4.6“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供应商查询信用记录；
☆投标人报名时携带的资料除豫建〔2016〕38号规定以外的，审验时均查看原件并留存复印件一套（复印件必须加盖单位公章），法人授权委托书留原件。招标代理机构对报名资料的审验并不作为投标单位资格条件的最终认定，投标单位应对资料的真实性、合规性负责；开标后，仍将由评审委员会对投标单位的资格证明材料进行资格审核，不符合项目资格条件的投标单位的投标将被拒绝。
4.8、报名时间：2017年8月28日----2017年9月1日每天上午9:00～11:30，下午15：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4.9、报名地点：新安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大厅
4.10、招标文件的获取：符合报名资格要求后现场获取,招标文件工本费500元/套，图纸500元/套现金支付，售后不退。
4.11、本次招标代理服、务费由中标单位支付，按照洛阳市市级政府采购代理服务费支付标准；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7年9月26日上午8：40（北京时间）；
   5.2投标文件递交地点：新安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二楼开标室 
5.3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河南省(洛阳)政府采购网》、《河南招标采购综合网》、《新安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上发布。
七、开标人员名单：丁曦、张闪
八、联系方法：
招标人：新安县石井镇人民政府
地  址：新安县石井镇
联系人：刘先生              电  话：13937955280  
代理机构：河南龙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洛阳市南昌路与九都路交叉口壹号城邦10栋506室
联 系 人：董先生         电    话：0379-62220309
电子邮箱：hnlhlyfgs@163.com
                                                             2017年8月28日
